
湖南省衡山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山刑初字第 49 号

公诉机关湖南省衡山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李某甲，女，1984 年 1 月 30 日出生。因涉嫌组

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于 2014 年 6月 8日被衡山县公安局刑

事拘留，同年 6 月 26 日被逮捕。2014 年 7 月 31 日经衡山县公

安局决定取保候审。2015 年 6 月 2 日经衡山县人民检察院决定

取保候审。

辩护人周志军，湖南华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苏某甲，女，1984 年 9 月 14 日出生。因涉嫌组

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于 2014 年 3月 5日被衡山县公安局刑

事拘留，同年 4 月 11 日被逮捕。2014 年 4 月 11 日经衡山县公

安局决定取保候审，2015 年 6 月 2 日经衡山县人民检察院决定

取保候审。2015 年 9 月 21 日经本院决定逮捕，同年 9 月 22 日

被执行逮捕。现羁押在衡阳市女子看守所。

被告人彭某甲，男，1967 年 6 月 5 日出生。因涉嫌组织、

领导传销活动犯罪，于 2014 年 3月 7日被衡山县公安局刑事拘

留在逃，同年 8 月 8 日自动到衡山县公安局投案，当日经衡山

县公安局决定取保候审。2015 年 6 月 2 日经衡山县人民检察院

决定取保候审。2015 年 9 月 21 日经本院决定逮捕，同年 9 月

22 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在衡山县看守所。

辩护人李建平，湖南华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湖南省衡山县人民检察院以山检公诉刑诉（2015）39

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某甲、苏某甲、彭某甲犯组织、领

导传销活动罪，于 2015 年 6 月 3 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

依法组成合议庭，于 2015 年 9 月 22 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



案。衡山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巍出庭支持公诉，被

告人李某甲及其辩护人周志军、被告人苏某甲、被告人彭

某甲及其辩护人李建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衡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衡山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07 年黄某某、叶某某、杨

某甲（均另案处理）以上级发展下级的方式，先后发展姜

某某、雷某某（均另案处理）及被告人李某甲、苏某甲、

彭某甲等加入亮碧思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亮

碧思公司），成为该公司的骨干成员，以经营亮碧思公司

的相关产品为幌子在香港、珠海、湖南衡山从事传销活

动。三被告人分别采取“拉人头”的方式不断发展新的人

员参加传销。三被告人成为公爵后，分别成立自己的传销

团队进行传销活动。被告人李某甲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

员 360 余人，上下层级关系已达 10 级以上，获利 240 万余

元。被告人苏某甲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 270 余人，上

下层关系已达 10 级以上，传销业绩总额超 1 千万元。被告

人彭某甲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 210 余人，上下层级关

系已达 10 级以上，获利 100 万余元。指控认为，三被告人

的行为均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且情节严重，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追究三

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被告人李某甲对公诉机关指控有异议，提出直接或间接发

展下线 360 余人自己不知道，只发展苏某甲一人，没有获利

240 万元，同时为了达到提升业绩自己购买了 80 多万元的产

品，没有给下线人员上过课。辩护人的意见是 1、公诉机关指

控被告人发展下线 360 人和获利 240 万元证据不足，不能认定

被告人属情节严重。2、被告人有立功表现，且如实供述，依法



应当从轻处罚。3、被告人积极退赃、有悔罪表现。综上请法庭

对被告人李某甲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苏某甲对公诉机关指控有异议，提出没有发展下线

270 余人，是借用他人身份证自己借钱去购买传销卡，作为晋

级业绩。没有获利，并亏损几十万元，自己所购买的产品没有

销售尚在总公司。没有对下线人员进行培训、上课。

被告人彭某甲对公诉机关指控有异议，提出没有发展下线

210 余人，没有获利 100 万元，而是亏损了几十万元。没有给

下线人员上课。辩护人的意见是：1、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发展

下线 210 余人证据不足。2、被告人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减轻

处罚。3、被告人真诚悔罪。综上请求法庭对被告人宣告缓刑。

经审理查明，雷某某（另案处理）2009 年经姜某

某介绍加入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登记在册的亮碧

思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亮碧思公

司）后，按照亮碧思公司发展经销商的变相传销模

式发展下线。被告人李某甲于 2010 年 3 月经雷某某

夫妇介绍加入亮碧思公司，被告人苏某甲于 2010 年

4 月经李某甲介绍加入亮碧思公司，被告人彭某甲于

2010 年 9 月经雷某某介绍加入亮碧思公司。三被告

人加入亮碧思公司后，以经营亮碧思公司的相关产

品为幌子在香港、珠海、衡山等地从事传销活动。

三被告人分别采取“拉人头”、“切大单”等方式

不断发展新人员参加传销。至 2013 年三被告人均成

为公司公爵，分别成立自己的传销团队进行传销活

动，并以中山市坦洲镇、三乡镇等地为据点。以高

额回报为诱饵，通过组织他人到香港参观学习，向

他人推广传销产品，宣讲高额奖金制度，引诱他人



认购商品加入亮碧思公司成为经销商或者“切大

盘”直接成为伯爵。之后再通过日常的学习、培

训，教授新加入的经销商发展下线，以亮碧思公司

设定的聘级制度和返利方式，通过下线直接或间接

发展的人员购买产品而牟取非法利益。

亮碧思公司设定的聘级制度和返利方式为：经销

商从高到低分为尊爵、勋爵、公爵、侯爵、伯爵、

爵士、普通经销商七个级别。凡累计购物满港币

5000 元并另付年费港币 360 元（次年起每年续约费

港币 210 元）可成为经销商，享受购物价格下降 20%

的优惠；个人业绩累计满港币 24000 元至 96000 元

可成为爵士，享受购物价格下降 29%的优惠及差额利

润 9%；个人业绩累计满港币 96000 元以上或一次购

货满港币 80000 元或组织 3 条直属爵士线可成为伯

爵（通过一次购物方式直接成为公司伯爵称为“切

大盘”）享受购物价格下降 38%的优惠，差额利润

9%-18%及培育利润六代（第一代 5%、第二代 3%、第

三代 2%、第四代 1.5%、第五代与第六代均为 1%），

伯爵组织 5 条第一代侯爵线且连续三个月滚动业绩

达港币 80 万至 100 万元即可成为侯爵，享受购物价

格下降 41%的优惠，差额利润 3%-21%及培育利润六

代；侯爵组织 5 条第一代伯爵（齐架）且连续三个

月滚动业绩达到港币 1067 万元即可以成为公爵，享

受购物价格下降 42%的优惠，差额利润 1%-22%及培

育利润六代；公爵组织 5 条第一代公爵线且联系三

个月滚动业绩达到港币 1 亿元即可成为勋爵，享受

购物价格下降 42%的优惠、差额利润 1%-22%、培育



利润六代及全亚洲分红 1%［即个人积分×（亚洲总

业绩×1%÷亚洲总积分）］；勋爵组织 5 条第一代

勋爵线且连续三个月滚动业绩达港币 1 亿元即可成

为尊爵，享受购物价格下降 42%的优惠、差额利润

1%-22%、培育利润六代及全亚洲分红 2%［即个人积

分×（亚洲总业绩×2%÷亚洲总积分）］。被告人

李某甲 2010 年 3 月加入亮碧思公司后，2013 年 3 月

成为该公司的公爵经销商，负责策划、组织其名下

团队的传销活动，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 46 余

人，且上下层级关系已达 10 级以上。被告人李某甲

通过传销活动从中获利。被告人苏某甲于 2010 年 4

月加入亮碧思公司后，2013 年 6 月成为该公司的公

爵经销商，负责策划、组织其名下团队的传销活

动，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 45 余人，且上下层级

关系已达 10 级以上，并从中获利。被告人彭某甲于

2010 年 9 月加入亮碧思公司，2013 年 5 月成为该公

司的公爵传销商，负责策划、组织其名下团队的传

销活动，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 57 余人，且上下

层级关系达 10 级以上，并从中获利。

另查明，2014 年 6 月 8 日，被告人李某甲在常德

市武陵区洞庭大道南湖郡小区被衡山县公安局民警

抓获；2014 年 3 月 3 日，被告人苏某甲经九洲出入

境边防检查站持港澳通行证准备出境时，被边防检

查站工作人员抓获，次日被衡山县公安局民警从珠

海市第一看守所接回；2014 年 8 月 8 日，被告人彭

某甲主动到衡山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投案。



案发后，衡山县公安局暂扣李某甲人民币 20 万元；暂扣苏

某甲人民币 17 万元；暂扣彭某甲人民币 20 万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质证、认证的证据予以证明：

1、物证照片（亮碧思公司传销产品的照片）。

2、书证

（1）李某甲、苏某甲、彭某甲的到案经过，证实彭某甲系

投案自首；苏某甲系 2014 年 3月 3日被珠海九洲港边防站抓获

归案，在珠海市第一看守所羁押，第二日被衡山县公安局民警

接回。李某甲于 2014 年 6月 8日被衡山县公安局抓获。

（2）搜查笔录，证实对李某甲居住地搜查，所搜出的李某

甲参与亮碧思传销的相关资料：亮碧思的通知、光碟、李某甲

的护照、港澳通行证、加入亮碧思所注册的鑫源企业发展有限

公司的相关手续等。

（3）李某甲提供的侯爵职责及操作向导。

（4）李某甲提供的传销团队人员结构图，证明在李某甲传

销一线有 300 余人；苏某甲一线有 200 余人。

（5）彭某甲签字认可的传销团队人员网络图，证实彭某甲

传销一线有 200 余人。

（6）中山市公安局坦州分局提供的部分参与亮碧思传销人

员从事传销的相关资料。

（7）传销产品照片。

（8）扣押笔录，证实从苏某甲包内扣押的物品。

a、银行卡若干、苏某甲身份证；b、亮碧思 IC 卡 6张；

c、iohone5 黑色手机一台；d、亮碧思公司的提货单、香港税

务表格、报税表、相关商业登记申请表、创新银行支票等证实

苏某甲参与亮碧思传销活动。

（9）中山市公安局提供的公安部协查亮碧思公司的结果。



（10）广东省打击传销和变相传销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认

定亮碧思传销组织的回复。

（11）授权委托代办亮碧思公司缴纳年费、购买产品等相

关手续。

（12）衡山县打击传销办公室提供的网络下载的香港亮碧

思集团运作模式一文；通过亮碧思经销商的说法证实了亮碧思

的传销活动系违法的。

（13）传销人员戴某某处扣押的传销产品照片 6 张、亮碧

思公司业务制度资料、提货单、经销商申请表等传销资料。

（14）传销人员刘某甲传销产品照片以及对刘某甲的扣押

物品文件清单。

（15）传销人员汤某甲、汤某乙从事亮碧思传销时的记录

和资料。

（16）从黄某某处扣押的传销团队上下线相关资料、黄某

某从事亮碧思传销的相关证据以及公爵会议记录等相关资料。

（17）雷某某、李某甲、苏某甲、彭某甲在衡山发展的传

销人员的银行记录的调查。

（18）衡山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提供的苏某甲电子邮箱内邮

件的打印件，证实苏某甲至少从 2011 年 4月开始就从亮碧思公

司领取每月返还奖金，最迟到 2013 年 6月还在领取。

（19）从苏某甲处提取的侯爵职责及操作向导、传销人员

开会时的自我分享材料、苏某甲 qq 联系人截屏打印件、亮碧思

网站苏某甲登入后所查询到的苏某甲业绩、发展下线人员名单

等截图打印件。

（20）李某甲、苏某甲、彭某甲的户籍资料，证实 3 人犯

罪时均系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



（21）暂扣款收据，证实公安局暂扣三被告人的扣款数据

款。

（22）衡山县公安局调取的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对

李某甲、苏某甲、彭某甲的上线姜某某、雷某某等人的刑事判

决书一份。

3、证人证言

①证人黄某某的证言证明：2003 年 4 月，加入亮碧思公

司，后成为勋爵。其系亮碧思公司“THY”团队的最高级别，负

责该团队全面工作，每月召开一次公爵会议，发展的下线有叶

某某等人。亮碧思公司经销商从高到低分尊爵、勋爵、公爵、

侯爵、伯爵、爵士、经销商等七个级别。每人晋级都需要购买

公司一定数额的产品，但公司的大部分产品没有向社会推销，

其不是通过销售商品赚钱，主要靠发展下线获得公司返的差额

利润、培育利润等，加入亮碧思公司后共获利约港币 2200 万

元。

②证人叶某某的证言证明：2003 年 8 月，经黄某某介绍后

通过“切大盘”成为亮碧思公司的伯爵。后于 2008 年 5月成为

该公司公爵，2012 年 12 月成为该公司勋爵，经销商卡号为

16004856，所在的亮碧思“THY”团队于 2010 年上半年成立，

黄某某系其上线。亮碧思公司的业务制度对各个爵级的分红、

利润、培训等方面的收益有明确的计算方式。亮碧思公司的交

易虽有实物交易，但公司产品在大陆没有办理相关直销牌照且

价格较贵，购买的产品在大陆地区不可以销售，除少部分自己

使用或送亲友外，大部分存在公司仓库里。收益主要通过按照

公司框架发展下线提升爵位而获得相应的分红和奖金，共获得

该公司的返利约港币 1000 多万元。其在香港注册成立金辉国际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并用该公司的银行账户收取亮碧思公司支

付的返利。

③证人雷某某的证言证明，2009 年 6 月，在香港经一个人

介绍后，每年都到位于香港铜锣湾安盛大厦 12 楼的亮碧思公司

购买精油、奶粉、红酒等。其没有参加过亮碧思公司在中国大

陆组织的聚会，也没有主持过该公司在大陆开展的会议或培

训，更没有发展下线购买该公司的产品，不认识姜某某、李某

甲，曹某甲是其舅子，彭某甲是其老乡。

④证人曹某甲的证言证明，2012 年 4 月，妹夫雷某某带其

到香港亮碧思公司考察、学习后回到中山，姜某某又讲授如何

上进、如何做生意并让其定目标。一个星期后，在姜某某的哥

哥姜某某的带领下到珠海一律师行办理委托手续到香港切盘，

遂加入亮碧思公司，该公司亚洲总部在台湾，香港分公司于

2009 年成立，该公司经销商从高到低分为尊爵、勋爵、公爵、

侯爵、伯爵、爵士、经销商等七个级别。公司产品的价格很

高，正常的市场销售很难卖出去，只能通过自己发展下线获取

提成。发展谭某甲、颜某甲两个下线，而谭某乙、曹某乙、杨

某甲系自己出钱买的。上线从第一层下线“营业额”中可提取

5%，从第二层下线“营业额”中可提取 3%，从第三层下线“营

业额”中提取 2%，从第四层“营业额”中可提取 1.5%，从第五

层以下则提取 1%。其上线是公爵雷某某，雷某某的上线是公爵

姜某某。雷某某负责组织 20 人左右的小型活动学习，姜某某在

中山的爵位最高并负责 70 人左右的大型活动。

⑤证人冯某某的证言证明：2009 年，加入亮碧思公司，后

成为公爵，属于“THY”团队。该团队的最高级别是勋爵，即黄

某某、叶某某等人。姜某某属于该团队，她的上线是叶某某，

叶某某的上线是黄某某。加入该团队的人基本都是通过“切大



盘”，即花港币 62608 元购买产品直接从伯爵做起，公司产品

基本在国内卖不出去，共获得该公司的返利约港币 170 万元。

⑥证人阳某某、成某甲、成某乙等人的证言，证明是经人

介绍加入亮碧思公司、亮碧思公司经销商从高低分为尊爵、勋

爵、公爵、侯爵、伯爵、经销商几个级别。证明亮碧思公司传

销的方式和获利的方式，加入亮碧思公司后是属苏某甲一线的

下线，苏某甲的上线是李某甲，李某甲的上级上雷某某。

⑦证人颜某甲、李某乙、何某某等人的证言，证明是经人

介绍加入亮碧思公司参与传销活动以及亮碧思公司传销的方式

和获利的方式，加入亮碧思公司后是属彭某甲一线的下线，彭

某甲的上线是雷某某。

⑧证人熊某某、廖某某等人的证言，证明他们的亲属曾被

人介绍加入亮碧思公司或有人介绍他们加入亮碧思公司，知道

是搞传销活动，组织者是李某甲、苏某甲、彭某甲。

4、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

①被告人李某甲的供述与辩解：我的上线是雷某某，雷某

某的上线依次是姜某某、叶某某、黄某某。2010 年 3 月 2 日、

3 月 3 日，我跟雷某某的老婆曹某丙坐船去了香港亮碧思分公

司看了产品。3 月 6 日我跟曹某丙回到珠海，租住的房子，试

了亮碧思的产品。回到衡山向亲戚朋友借了 5 万多元，于 3 月

底到了珠海曹某丙家，通过曹某丙介绍宁乡县的张某某帮我办

手续。两三天以后，雷某某夫妇带我去张某某家拿了一张亮碧

思的经销卡，卡号是 15341727，另外发了价值两万余元的精油

给我，接下来我就开始了解亮碧思公司的产品，我的下线再发

展下线，推广产品，并且自己也在用产品。2010 年 6 月我在香

港注册鑫鹏贸易香港公司，并向亮碧思花了 62800 元港币买了

一份经销卡，接下来我就按照香港上课时，经销商们讲课告诉



我们的经营方法，发展新人加入这个团队。根据我的业绩，我

升到了公司的侯爵，之后我还是继续发展新人加入公司成为公

司的经销商、伯爵，然后他们也同样发展新人进来加入公司，

2012 年 10 月我在香港注册 11 家公司，花 50 余万元人民币向

亮碧思公司购买了 11 份经销卡，用来冲击公爵。2013 年 3 月

我的业绩到公司的标准升为公爵。我的公爵团队就由我来负

责。

我加入亮碧思以后每月的实际获利都可以在公司的网站个

人帐户中查询得到，我总收入大概 240 多万元人民币，具体数

目我记不清，公司打到我衡山银行卡上的 240 万都是我个人的

盈利，不需要再给别人。赚的钱我都花了，买了一台丰田凯美

瑞，价值 21 万多，现在已经卖了，还银行欠款 30 多万元，跟

亮碧思公司买货之后，剩下放在公司的存货价值 70 多万元，还

有别人欠我的钱，我赚的 240 万元的港元的账目已经查不到，

因为公司的网站已经取消，进不去。庭审中供述直接发展的下

线只有苏某甲，苏某甲发展了多少下线不知道，没有获利 240

万元。在侦查期间的供述不属实，是因为想早点放出来。没有

给下线人员上课。

②被告人苏某甲的供述与辩解：2010 年 5 月我加入香港亮

碧思公司，是李某甲带我去了。2013 年 6 月份我在亮碧思公司

升级为公爵，衡山除了我还有雷某某、李某甲、彭某甲、罗某

甲是公爵级别。

香港亮碧思公司的运作模式和优惠、利润分配：加入亮碧

思公司成为经销商拿到经营权要先从介绍人手里购买 5000 元港

币的产品，然后直接办理经销商卡，成为公司的经销商，可以

享受公司产品 20%的优惠；接下来就要购买 24000 元港币的产

品，根据这个业绩可以升为公司的爵士，可以享受公司产品



29%的优惠；接着再购买 56000 元港币的产品，根据这个业绩可

以升为公司的伯爵，享受公司产品 38%的优惠，伯爵在公司的

经营制度只是刚刚起步，只有上升到更高的层次才能够拿到公

司更多的返利和利润，在伯爵的基础上，如果有 5 个分公司通

过我的介绍、发展成为公司的伯爵，那么公司就给介绍人（也

就是发展人）升到准侯级别，公司的术语叫“起架”，成为准

侯之后就可以不用继续发展新人了，只要指导、教他们如何发

展新人、如何经营；他们的业绩也就是我的业绩，成为准侯之

后如果在任何相连的三个月业绩做到 80 万元到 100 万元港币就

可以上升到侯爵，侯爵享受公司 41%的优惠。成为侯爵之后，

半年到达 64 万的业绩，就可以享受 1.5%亚洲积分制分红（整

个亚洲地区所有的侯爵的业绩抽 1.5%按照积分分给每一个侯

爵）。当你下面有 5 个或者 5 个以上的人上升为侯爵的话，你

就可以向公司申请上公爵，如果上升到准公爵后，在任何一个

相连的三个月内的业绩做到 1067 万元，就可以上升为公爵，公

爵享受公司产品 41%的优惠和 2%的亚洲积分制分红，接下来如

果你的下面有 5 个或者 5 个以上的人升为公爵那么你就可以升

为勋爵，勋爵享受公司产品 42%的优惠和 1%的亚洲积分制分

红，再上去就是尊爵。我在 2011 年 2月起架上的侯爵，我在

2013 年 6 月份升为公爵。亮碧思公司将苏某乙、彭某乙、成某

丙、成某丁、方某某、罗某乙挂在我的名下。为了发展新分销

商我自己开了成橙香港贸易、金成香港贸易公司、华洋香港贸

易、思成香港贸易（成某丙）、纳尔斯香港贸易（方某某）、

洲际香港贸易（罗某乙）。我不知道苏某乙、彭某乙、成某

丙、方某某、罗某乙发展了多少下线。庭审中供述直接发展的

下线只有 3、4人，不知下线发展了多少人，没有给别人上过



课，没有获利，反而亏损了几十万元，借钱购买了十多份经销

卡，买了几十万元产品，现还在香港公司。

③被告人彭某甲的供述与辩解：2010 年上半年，老乡雷某

某到东莞市看我，他的妻子曹某丙是我的干女。雷某某说香港

有个项目，不要我带钱，只要我带两千多块钱的费用，并要我

回衡山办了港澳通行证。2010 年 9 月左在，雷某某带我去香港

呆了 4 天 3 夜，这几天我随雷某某大概了解亮碧思公司的制度

和经营模式，也学会了一些做生意的经营方法，从香港回来后

的第二天，雷某某带我去泡温泉，这时侯我看见苏某甲、李某

甲等衡山人在一起泡温泉，苏某甲和李某甲跟我拉家常，了解

我的家庭情况，并告诉我做亮碧思公司的产品赚了钱，我当时

就想搞这个项目，回家之前我和雷某某在珠海一个律师事务所

签了一个委托书，委托姜某某帮我到香港办理亮碧思的一切业

务，回家后，我将 59000 元人民币打给了姜某某。过了 3 个

月，我到珠海市香洲区租了房子，在雷某某和姜某某天天给我

洗脑的情况下，从家里贷款 20 多万元一次性买了 5份亮碧思产

品，每份 62608 港币，接下来我按照香港上课时经销商们讲课

告诉我的经营方法，发展新人加入公司。2013 年 5 月左右，我

的业绩量达到了公司的标准，升为公爵。

我发展了下线彭某丙、彭某丁、林某某、单某某、李某

丙，在这些人的努力下，我上了亮碧思公司的侯爵，后面我的

下线又发展下线，在 2013 年 6月份我成为亮碧思公司的公爵。

在上公爵的时侯我自己花了 80 多万元，这 80 多万元是我从事

亮碧思传销赚的钱，实际现在根本没有赚钱，还亏了 20 多万，

我现在亮碧思公司大概这有 10 多万的产品。庭审中供述所发展

下线均不认识，没有发展二百多人，也不知道有多少人。

5、辩认笔录。



6、电子数据。

另查明，2015 年 9 月 15 日，被告人李某甲向常德市鼎城

区公安局尧天坪派出所电话举报杨某乙贩卖毒品，该所接到举

报后展开初步调查，于 2015 年 9月 16 日晚，在杨某乙与陈泽

明进行毒品交易时将其两人抓获，杨某乙对贩卖毒品供认不

讳。现常德市鼎城区公安局对杨某乙贩卖毒品一案立案侦查，

并于 2015 年 10 月 26 日决定对杨某乙刑事拘留。

本院认为，被告人李某甲、苏某甲、彭某甲无视国家法

律，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购买商

品、缴纳年费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上下线的关系组成

层级，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返利依据，引

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

其行为均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依法应当负刑事责任。

案发后，被告人李某甲在取保候审期间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

为，经公安机关查证属实，现公安机关已对被揭发的人立案侦

查并决定刑事拘留。被告人李某甲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的立功

构成要件，应认定有立功表现，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彭

某甲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是自首，依

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李某甲、苏某甲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

事实，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三被告人积极退缴违法所得，可酌

情从轻处罚。公诉机关指控三被告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系

情节严重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三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

该意见，本院予以采信。结合本案被告人的犯罪情节、罪后表

现，对被告人适用缓刑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可对三被告人宣告

缓刑。据此，对被告人李某甲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八条、第六十

四条、第七十二条第一、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第七



十六条之规定；对被告人苏某甲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第七

十二条第一、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第七十六条之规

定；对被告人彭某甲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

四条之一、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二条第

一、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判决

如下：

一、被告人李某甲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

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缓刑考验期

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限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

缴纳。）；

二、被告人苏某甲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

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限在本判决生

效后三十日内缴纳。）；

三、被告人彭某甲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

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缓刑考验期

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限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

缴纳）；

四、追缴被告人李某甲、彭某甲违法所得人民币各二十万

元，上缴国库；追缴被告人苏某甲违法所得人民币十七万元，

上缴国库（均已被衡山县公安局扣押）。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

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

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七份。

审 判 长 贺炳仁

代理审判员 罗菁菁



人民陪审员 成金林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五日

书 记 员 汪 攀


